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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
北航自动化研字〔2019〕16号 

 

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

北航-奥尔堡大学双学位博士研究生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目标，为进

一步加强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（以下简称“自动化学院”）

国际交流与合作，开阔研究生视野，借鉴丹麦奥尔堡大学的先进

培养经验与体系，提高自动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资助申请条件及遴选程序 

第二条  申请条件 

（一） 申请者须为自动化学院在读的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或

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，且须获得导师和自动化

学院同意。 

（二） 满足奥尔堡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。 

（三） 政治素质过硬，品行优良，身心健康，综合素质较高，

积极要求进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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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学习成绩优异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考试作弊等违纪现

象。 

（五） 自学能力较强，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，具有较强创

新精神和科研能力。 

第三条  遴选程序 

（一） 博士研究生本人自愿向导师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导师

（组）和自动化学院选拔，择优录取。审核同意后，

申请者须填写《北航研究生公派出国申请表》报研究

生院审批。 

（二） 对具备资格的博士研究生，自动化学院组织进行专业

综合素质测试，依据拟培养方向择优推荐。主要考察

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（包括政治态

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）、

专业综合知识、逻辑分析能力、专业外语及口语以及

创新精神等。 

第三条  遴选名额：每年一般遴选不超过5名博士研究生按北

航-奥尔堡大学双学位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。 

第三章 培养方式 

第四条  博士研究生赴奥尔堡大学培养的主要形式以科学研

究为主、课程学习为辅。 

第五条  采取“双校园”、“双教学”、“双学位”的“三

双”培养方式：博士研究生在北航学习至少二年（直接攻读博士

研究生至少三年），在奥尔堡大学学习至少二年；北京航空航天

大学和奥尔堡大学互认课程、互认学分，两校共同培养，完成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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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学校博士课程的要求；博士研究生修完双方学校规定的课程并

取得相应的学分，顺利完成双方学校的博士毕业答辩，将获得北

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奥尔堡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以及毕业证

书。 

第六条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奥尔堡大学签订合作协议，协

议中应就联合培养方式、期限、境外学习或科研内容、奥尔堡大

学提供的学习或科研条件、双方导师职责、知识产权的归属（须

符合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）、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等事项做出明

确要求。 

第四章 资助形式及标准 

第七条  攻读北航-奥尔堡大学双学位博士研究生，应正常缴

纳北航的学费、住宿费；在奥尔堡大学学期期间，奥尔堡大学免

学费，生活费、一次往返旅费、医疗保险费、签证费等培养的资

助方式采取国家资助、导师资助和个人自费三者结合的形式。博

士研究生本人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资助或者 2020年创新

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资助。若未获得上述资助，博士研究生

也可以争取导师资助或个人自费。 

第八条  攻读北航-奥尔堡大学双学位博士研究生正常享有

国家、北航及自动化学院规定的相关奖助学金。 

第五章 派出及管理 

第九条 攻读北航-奥尔堡大学双学位博士研究生须按指定的

时间派出，并按合作计划进行学习和研究，未经允许不得中途改

变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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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攻读北航-奥尔堡大学双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奥尔堡

大学学习期间，博士研究生须严格服从奥尔堡大学的管理要求，

奥尔堡大学会提供优秀的指导和实验设施以及完成学业所需的其

他支持。博士研究生应定期北航的导师和北航研究生院和国家交

流合作处汇报学习、研究情况。  

第十一


